
「雙邪」厚顏自封「良心犯」網民恥笑

社協倡獨立監察囚犯投訴
在反對派「初選」前
夕，有意參加立法會新
界東補選嘅學聯前常委

張秀賢報稱前晚深夜遇襲，同樣想選新東嘅
工黨郭永健、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劉穎匡都喺
facebook出文譴責，但成日俾人話人緣差嘅
咖喱飯（范國威）唔知點解反應低調，只係
留言話「撐住」就算，繼續喺fb做宣傳。向
來鍾意陰謀論嘅反對派，對呢件事都充滿猜
測，有人認為係張秀賢自導自演，有人就覺
得可能係「初選」對手所為，又有人再調轉
諗覺得可能係想藉事件傷咖喱飯，一個「初
選」又鬼打鬼又咁多理論，乜佢哋唔攰咩？

「初選」前鬼打鬼 咖喱飯最傷
話說張秀賢噚晚凌晨喺fb出文，話自己前
晚11點喺大圍離開餐廳後就俾人襲擊，右
手、頭部等受傷，仲入埋院。事件一出，
郭永健同劉穎匡都喺自己fb出文，話「譴責
兇徒施襲」，又慰問張秀賢，要求警方盡快
做嘢，唯獨咖喱飯就咁喺張秀賢個post留言
話「撐住」，完全唔喺自己fb提對手受襲一
事。
不過，反對派呢類報稱受襲事件都唔係第
一次發生，今次信唔信就真係人人唔同睇
法。有人就入咗建制派數，「北區水貨客關

注組」召集人梁金金（梁金成）就話︰
「『泛民初選』前，候選人張秀賢受襲，冇
理由係建制派阻佢出『初選』，又或者幫佢
谷票吧？咁唔通係……」明顯係覺得係佢啲
對手所為。「Wan Wan」亦話︰「常理推
測，建制做機會低，因為佢選票流唔到去建
制個（嗰）邊。」
「Ringo Ng」就再調返轉諗，出文話︰

「張秀賢街頭遇襲，最『傷』可能係范國
威。」似乎覺得件事可能係終極反間計。
有好多人都俾反對派呃過而變得警覺，質

疑事件真偽。「Kent Li」就話︰「犯（泛）
民狗最叻自編自導自演！」「Michael
Lws」亦話︰「又造抽水新聞。」
fb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就寸到出

面︰「由公佈自己有跟圍標開始，下午先收
刀片、半夜再比（俾）人打，呢個舖（鋪）
路成朱凱廸第二嘅劇本都真係寫得太完
美。」再加上「補選近了」、「世人都兵行
險著（着）」等hashtag（標籤）。
佢之後再出多個post問人，「其實你班友

知唔知真正買兇係點？」就話之前啲買兇新
聞，受害人都係身中多刀，對比張秀賢話俾
兩個南亞人「一直望住」，再俾人用遮打，
形容好明顯係「苦肉計」喎。
張秀賢似乎都唔忿氣俾人話老作，之後又

出post「詳細交代遇襲過程」，話有兩個市
民幫佢call白車等，仲話個頭腫咗兩個位，
右手唔可以完全屈曲喎。其實反對派都慣咗
無限陰謀論㗎啦，講到尾大家都係爭補選個
位而互相攻擊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將
向聯合國提交有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的第四份報告，有釋囚聲
稱被懲教人員不公平對待，如被無理單
獨囚禁，且投訴無門。協助的社區組織
協會建議設獨立監察制度，並將遞交意
見書予政府和聯合國。懲教署回應指，
十分重視懲教院所秩序和紀律，署方會
根據現行法例及機制考慮每宗個案，確
保沒有在囚者被不適當長期隔離。
黃先生去年11月刑滿出獄，表示在獲

釋前十天，被另一名囚犯粗言穢語辱
罵，他遂向懲教署人員投訴，對方着他
寫報告再處理，後來懲教人員在報告中
指責他大聲說話及違反紀律，決定將他
獨立囚禁。黃先生指，該10日對他造成
很大的精神壓力。
根據懲教署統計，前年須獨立囚禁的
個案有逾4,500宗，2009年的高峰期更
錄得逾8,000宗，組織幹事練安妮指，
獨立囚禁的長短多數由懲教人員主觀決
定，一旦在囚者長期獨囚，會對其身心
構成重大壓力，希望署方和聯合國正視
問題，盡快制訂相關準則。
練安妮又建議成立獨立監察懲教署機

構，讓外部人士成為委員處理投訴，會
將有關建議遞交予政府審視，同時亦會

交予聯合國了解。
懲教署回覆查詢時指，十分重視懲教
院所秩序和紀律，如在囚者違反監獄紀
律的行為，署方可依法對被定罪的在囚
者處以不超越28天的隔離囚禁，署方可
中止個別在囚者與其他在囚者交往，為
期不超過72小時，有需要亦可延長不超
過1個月的中止期。
署方會根據現行法例及機制考慮每宗

個案，確保沒有在囚者被不適當長期隔
離。在囚者如不滿有關安排，可循現行
的機制透過不同途徑作出申述或提出投
訴，當中包括巡獄的太平紳士、立法會
議員、申訴專員公署等，或向法庭申請
司法覆核。

張秀賢遇襲 被嘲「自編自導」

■有釋囚聲稱被懲教人員不公平對待，
社協建議政府設立獨立監察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佔中九丑」妨擾罪預審
控方：針對不同控罪元素無重複 料需審4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包括「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在內的9

名違法「佔領」核心成員，被起訴多項公眾妨擾罪名，案件昨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進

行預審，控辯雙方將爭議是否需要修改控罪，預計需時3天至4天。案件本身雖為區

域法院案件，但由於要借用科技法庭，最終決定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科技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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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被告依次為戴耀廷（53歲、港大副教授）、陳健民（59歲、中大教授）、朱耀明（74歲、
牧師）、陳淑莊（46歲、律師及立法會議員）、
邵家臻（48歲、浸會大學教授及立法會議員）、
張秀賢（23歲、前學聯成員）、鍾耀華（25歲、
前學聯成員）、黃浩銘（29歲、社民連副主席）
及李永達（62歲、前立法會議員）。一旦罪成，
最高可被判囚7年。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被控三罪
「三丑」被控三項罪名，首項控罪「串謀作
出公眾妨擾」，控罪指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
明三人，於2013年3月宣佈「佔領」行動當日
開始，直到2014年12月2日自首前一天，與其
他人串謀非法阻礙中環及附近一帶的公眾地方
及道路，對公眾造成妨擾，以及煽惑他人作出
公眾妨擾。
第二項控罪「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和第三
項控罪「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指「三丑」
與其中4名被告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和鍾耀
華，於2014年9月27日至28日非法煽惑身在金鐘
添美道者，非法阻礙添美道及在添美道附近公眾

地方及道路，對公眾造成妨擾，又非法煽惑身在
金鐘添美道的人，煽惑其他人參與非法阻礙添美
道及在添美道附近的公眾地方及道路，對公眾造
成妨擾。

辯方質疑控罪重疊
代表「三丑」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稱，3人面對

的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橫跨近20個月，其中牽涉
串謀的元素，而控方並未指出被告與那些不知名
者共謀，又質疑第四被告至第九被告會否等於該
批控罪中的「其他人士」，故控方必須澄清其他
共謀者為何人，再將有關人等加入控罪當中，不
能只控告特定人物。
麥高義又稱，有部分控罪性質和時間重疊，認
為控方只是在不同控罪以不同方式控告同樣的事
件，令控罪無限延伸，令被告受更多懲罰。
代表控方的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回應指，本案
控罪合適，第二及第三控罪針對不同控罪元素，
未有重複；倘若第八被告及第九被告未能同意控
方案情，可考慮分案處理。
至於辯方要求透露其他被捕者身份，因警方尚

在調查，控方未能提供有關資料。 ■「佔中九丑」被控多項公眾妨擾罪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人人都叫自己做政治
犯，唔通個個都係政治
犯咩？「青症雙邪」梁

頌恆和游蕙禎因硬闖立法會會議室宣誓，與3
名議員助理被控參與非法集結表證成立。他們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宣稱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無
悔，更有入獄的打算，又厚顏地聲言自己一旦
入獄就成為了「良心犯」，更稱覺得「即使付
出都未必有回報」喎！唔少網民揶揄佢哋，一
當選立法會議員攞津貼就狂買酒同智能電話，
竟然仲夠膽話自己係「良心犯」，真係人無恥
就無敵。

網民：利用「公義」豪歎紅酒
在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梁頌恆聲稱，
自己要完成宣誓，是「自己當時的憲制責
任」，又稱冗長的審訊過程最磨人，仲厚顏地
話自己係「良心犯」：「每一個政治犯、良心
犯都有同一過程要經歷，可能是80日或100
日，甚至是以年計」喎。
佢仲聲言自己已經失去了「當日的意志」，
「社會上對於『Fight Back』的支持越來越少，
氣氛令他覺得即使付出都未必有回報」，又聲
稱若能避免刑責，他會「珍惜生命，遠離政
治」，因為目前「未見他理想中的從政環
境。」游蕙禎則聲言自己沒有做錯，而入獄會
令香港人「知道特區政府是何等荒謬」云云。
「雙邪」的支持者「TC Lam」留言：「妳
他日真要入獄，就是香港沉默的多數人，欠下

妳的一份債……妳為他們（港人）爭取自由公
義，但他們沒有為妳高聲疾呼……」不過，網
民「Luxius Yeung」就揶揄道：「『為他們爭
取自由公義』？笑咗！明明係利用爭取自由公
義賺錢！」

「白𢭃過百萬辱全球華人」
「Viola Li」就寸道：「靠啲紅酒零食iPhone

救世人？ok我想要部iPhone，你畀部iPhone救
我，我欠你！」
「Isabelle Yep」就話：「成個議員辨（辦）
公室放哂（晒）公仔洋酒，係咪真心為市民丶

香港，真的佢哋自己先知。一朝得志，開心得
太早而（）家相信有排節（折）墮，自己攞
囄（嚟）！」
「Jamesjoe Li」更狠批道：「白逗（𢭃）過
百萬搞破壞侮辱全球華人祖宗令全球炎黄子孫
丟臉，走數賴死唔回水仲話我地（哋）香港人
欠佢？！不知所謂胡說八道你老豆（竇）老母
欠佢所以生咗你個低能仔！你有冇交過稅貢獻
香港你有冇出過力？」
「Kin Chung Chow」也道：「呢兩條×街

幫唔到香港人手仲累到香港，正一陀衰家遺臭
萬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兩名來自北京的女遊
客，前晚在尖沙咀掃貨，購
買5袋約值6萬元名牌時裝。
兩人乘的士返回下榻酒店，
司機把多袋「戰利品」放入
車尾箱，抵埗後兩人付款落
車，準備取回所購物品時，
司機突加油駛走，兩人拍打
車窗喝止無果。至昨午，貪
心的士司機被警員發現在牛
頭角街頭神色慌張，兩手提
着紅白藍膠袋，探員起疑上
前截查，卒在袋中起回涉案
贓物。涉案的士司機隨即被
扣留調查。

兩女IT高層中招
被捕的士司機姓王（49
歲），報住牛頭角道一大
廈。據悉，王某有盜竊及行
劫案記錄，警方以涉嫌盜竊
把他扣留調查。案中兩名女
事主分別姓李（38歲）及姓
劉（43歲）。她們於北京在
香港上市的科技公司任職管
理層，兩人日前偕同約10名
同事，由內地來港參與業務
會議，兩女前晚自行往尖沙
咀逛街及購物。
前晚9時許，兩女於尖沙咀

廣東道名店區掃貨，購下多
件名牌衣物、配飾、手袋及
皮帶，總值約6萬元，之後兩

人拿着5大袋物品，乘的士返
回太古城道29號的酒店。當
的士抵達酒店門口外，劉女
先落車步往車尾準備取回所
購名牌衣物，李女繳付車資
後亦落車，詎料司機未有打
開車尾箱，反而踩油高速駛
走。
女事主一度追前拍打車身

及喝止，但的士已絕塵而
去。兩人返回酒店向職員求
助及報警。
據悉，當時女事主有記下

的士車牌4個數字，警員立即
翻看現場附近天眼，但因現
場燈光及的士停泊位置，未
能清晰拍下車牌，警方立即
追看紅磡海底隧道的天眼，
卒發現該涉案的士， 再追查
至牛頭角道一大廈。
東區情報組探員在該大廈

展開監視及埋伏，至昨午2時
許，果然見到一名男子手携
紅白藍膠袋，形跡可疑，上
前把他截停及搜查，在袋內
搜出疑為贓物的手袋、女裝
鞋及皮帶等，遂將涉案姓王
中年男子拘捕帶署。
案中兩名女事主透過友人

表示，對警方能如此短時間
破案感到欣慰，稱日後會再
來香港旅遊，並表示任何地
方都有不法分子，會提醒親
友訪港時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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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寸到出面。

■梁金金出文諷刺。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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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邪」宣
稱對自己的所
作所為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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